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递交的材料

1、 申请成立的社会团体负责人签署的社团注册登记的申请报告。

2、 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团体章程。

3、 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名单（社团的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和专职副秘书长）。

4、 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社会审计机构的验资报告。

5、 办公场所的产权或者使用证明材料。

6、 领取并填写秘书长（含专职副秘书长）以上负责人个人简历表（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要审查盖章）。

7、 拟办事机构名称、职责和负责人情况。

8、 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批准成立的文件。该文件要有文号，可用批复形式，主送社团筹备组，内容包括同意某社团注册登记，同意做该社团的业务主管单位，承担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和义务，同意该社团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，同意其领导组成人员。

9、 会员名单。

注：以上材料均一式两份，同时报送一份电子文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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